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游学”项目建设的

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市（县、区）教育局、开放大学、社区教育机构： 

现将《关于进一步推进“游学”项目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

知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江苏开放大学 

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 

                                    2021年 5月 7日 

 

苏社教指〔 2021〕 10 号  

江   苏   开   放   大   学 
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 文件 



江苏开放大学   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 

关于进一步推进“游学”项目建设的指导意见 

 

为进一步推进游学项目建设，实现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现制

定《关于进一步推进“游学”项目建设的指导意见》，望充分结合

当地工作实际和项目特点，认真执行。 

一、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与原则 

1．游学项目应以促进全民终身学习、构建学习型社会为目标，

充分发挥社会教育在开展“四史”宣传教育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作用。 

2．进一步突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思想，以学习需求为导向，

为居民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体现社会教育的普惠性。游学项目

的建设应面向全年龄段的各类人群，根据不同年龄、职业的学习

者进行多样化、模块化、菜单式的课程设计。统筹规划游学主题、

时间安排、安全要求、宣传推广等内容，形成集游览参观、学习

体验、互动交流、团队合作、小组分享于一体的闭环式的游学方

案。 

3．进一步强化“教育”元素，精心准备和巧妙设计，把“学

习元素”和“教育元素”充分融入到游学项目中。有明确的教育

目标，以问题为导向，加以适当的引导，调动学习者的学习兴趣

和参与的主动性。 

4．进一步发挥全省开放大学系统在社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统筹城乡社会教育资源，服务社区居民学习。发挥开放大学系统



的专业、人才、课程优势，整合各类社会公共资源，打造特色与

品牌。各市开放大学、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在市教育行政主管

部门的指导下负责游学项目的遴选、组织、推荐、试验、推动、

督导建设等工作。要加强与教育、旅游、文化、农业等部门的联

系与衔接；要突出时代精神教育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5．进一步探索多元化运作机制，以公益性为主，适度引入市

场机制，科学运营。 

二、进一步推进游学项目规范化建设 

1．全面实现游学项目课程认证。2021年，江苏省社会教育服

务指导中心将联合江苏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对已立项建设的省级

游学项目进行学分认证，以推动游学项目规范化建设。请各市根

据相关要求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年内完成已建游学项目的认证工

作。根据《非学历教育成果认证指南》（见附件），请及时提出认

证申请。 

2．游学项目是社区教育的重要教学形式，应遵循教学规律与

教学要求。各市开放大学（市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应指导督

促各游学项目承办机构完善项目建设与材料准备，包括目标定位、

考核评价、学习内容、质量控制、支持服务、师资队伍等，并于

2021年 9月 15日前报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 

三、其他说明 

1．对于 2021年新建的省级游学项目均应按照学分认证的相关

要求进行建设，江苏开放大学、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将

统一授予“江苏省社会教育游学基地”铭牌。各承建单位根据游

学线路设计的实际情况，提出具体课程资源的需求，由江苏开放



大学、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统一进行游学课程资源的建

设工作。两年建设周期结束后，根据游学项目建设成效，进行评

估考核，酌情给予一定的经费资助。 

2．本指导意见自发布之日起生效，由江苏开放大学、江苏省

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负责解释，其他与本意见相冲突之处，一

律以本意见为主。 

3．游学项目建设联系人      丁晓华   025-86265339 

学分认证工作联系人      邵文莎   025-86265556 

 

附件：《非学历教育成果认证指南》 

 

 

 

江苏开放大学 

江苏省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 

2021年 5月 7日 

 


